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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林市鎮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  章程 

中華民國 105 年 12 月 30 日第一次會員大會訂定 
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28 日第三次會員大會修訂 

第一條 本章程依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十條規定訂定

之。本章程未規定者，依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」及「獎勵土地所有

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之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二條 本重劃會定名為：「員林市鎮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」（以下簡

稱本會）。 

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：「彰化縣員林市新生里莒光路 457 巷 15 弄 15 號」 

第四條 本會辦理之市地重劃區座落於彰化縣員林市新中州段，實施重劃範

圍業經彰化縣政府 103 年 9 月 9 日府地開字第 1030293875 號函核定

以「擬定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計畫（百果山地區）（三－2 號道路

南側工業區）細部計畫區」甲區開發區之計畫範圍為重劃範圍。其

四至如 下： 

東界：以工細-3-10M 計畫道路中心線為界。 

西界：以工細-5 計畫道路為界（道路全含）。 

南界：以 586-8、575、574-4、573-5 及 573 等地號南側地籍線之連

接線為界。  

北界：以工細-1-10M 計畫道路中心線為界。 

第五條 本會辦理之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本會會員。但土地分

配結果公告期滿後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

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。 

第六條 本會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如下： 

一、由本會理事會依重劃業務需要召開會員大會。 

二、會員大會召開時，應於會議期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全體會員，

明確告知會議時間及地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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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會員大會舉辦時，會員如不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者，得以書面

委託他人代理出席。重劃範圍未辦理繼承登記之土地，經法院

指定遺產管理人者，得由遺產管理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；國有、

直轄市有、縣（市）有、鄉（鎮、市）有或其他法人所有之土

地，由公有土地管理機關、該法人代表人或其指派代表出席會

員大會。 

四、會員大會各項決議，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，及其所有土

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。 

第七條 本會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：  

一、修改重劃會章程。 

二、選任、解任理事及監事。 

三、監督理事及監事職務之執行。 

四、審議擬辦重劃範圍。 

五、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。 

六、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。 

七、審議拆遷補償數額。 

八、審議預算及決算。 

九、審議重劃前後地價。 

十、認可重劃分配結果。 

十一、追認理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異議之協調處理結果。 

十二、審議抵費地之處分。 

十三、審議理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。 

十四、審議其他事項。 

第八條 本會理事、監事之名額、選任及解任： 

一、本會設理事七人、候補理事一人，由會員就有行為能力且重劃

前土地面積達一百一十二平方公尺（含）以上者選任之（不含

公有土地管理單位）。理事任期至本會解散終止。理事因故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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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時，於報經彰化縣政府核備後，由候補理事依序遞補。 

二、理事會設理事長一人，由理事互選產生，擔任本會代表人。 

三、本會設監事一人、候補監事一人，由會員就有行為能力且重劃

前土地面積達一百一十二平方公尺（含）以上者選任之（不含

公有土地管理單位）。監事任期至本會解散終止。監事因故出

缺時，於報經彰化縣政府核備後，由候補監事遞補。 

第九條 本會理事會之權責如下： 

一、選任或解任理事長。 

二、召開會員大會並執行其決議。 

三、研擬重劃範圍。 

四、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。 

五、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數額之查定。 

六、工程設計、發包、施工、監造、驗收、移管及其他工程契約之

履約事項。 

七、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。 

八、異議之協調處理。 

九、撰寫重劃報告。 

十、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。 

第十條 理事應親自出席理事會議，不得委託他人代理。理事會各項決議，

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，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。 

第十一條  本會監事之權責如下： 

一、監察理事會執行會員大會之決議案。 

二、監察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。 

三、審核經費收支。 

四、監察財務及財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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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。 

第十二條 本重劃區各項開發費用由堃鼎不動產經紀有限公司負責籌措，並

由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出售

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堃鼎不動產經紀有限公司。 

第十三條 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：本會財務之收支經監事審核後，

由理事會執行。理事會並應製作財務年報，經監事審核後張貼於

本會會址提供會員閱覽。於本重劃區辦竣地籍整理、土地交接及

清償後，理事會應辦理財務結算，經監事審核並報請彰化縣政府

政府備查後公告。 

第十四條 本區土地所有權人若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內提出異議，理事 
會應予協調處理。並將處理結果送會員大會追認；協調不成時， 
異議人應於協調日起十五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，異議人逾期未 
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時，則逕依理事會決議辦理。 

第十五條 前條土地所有權人之異議，經理事會協調處理結果，有下列情形 
之一者，免提會員大會追認： 

一、協調不成。 

二、異議人同意依原重劃分配結果辦理分配。 

三、異議人及重劃範圍其他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均同意調整重劃分

配結果而未涉及抵費地調整。 

第十六條 本重劃區開發案水土保持計畫業依彰化縣政府 105 年 9 月 6 日

府水保字第 1050304504 號書函核定，依「水土保持保證金繳

納及保管運用辦法」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（詳附件），本

次需繳納金額為叁佰捌拾陸萬元整，由堃鼎不動產經紀有限公

司負責籌措於水土保持工程申報開工前繳納，申領水土保持施

工許可證；由主管機關核發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後，無息發還。 

 

第十七條 本重劃區土地位於農委會林務局劃定之山坡地，各土地所有權

人應依「山坡地開發利用回饋金繳交辦法」、「山坡地開發利

用繳交回饋金之乘積比率」等相關法令之規定繳交回饋金。本

重劃區內土地應繳之「山坡地開發利用回饋金」由堃鼎不動產

經紀有限公司負責籌措於政府規定之繳交期限內代為墊付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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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應以現金償還或以土地折價抵付（按評定重劃後

地價）；屬重劃後未分配土地者，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

日起 30 日內以現金償還，逾期未償還者，重劃會得以其地價

補償費抵付，不足抵付時，由參加分配土地按面積比例分攤；

屬重劃後分配土地者，如於重劃後土地登記完成時尚未繳清者，

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41 條規定，由重劃

會訴請法院裁判，並依保全程序聲請司法機關限制其土地移轉

登記。 

第十八條 本章程於提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彰化縣政府核定後施行， 
修改程序亦同。如遇法令修訂時，逕依修訂後法令辦理，免再修

改章程。 

  



6 
 

  



7 

  

附件 



8 
  


